江汉区华安里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工作程序规定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2号）、《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17号）、《武汉市个人建设住宅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9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新一轮城中村综合改造基础数据调查（复核）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华安里片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征收为民、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合理补偿的原则，实行征收补偿安置。
二、征收项目名称

江汉区华安里城中村改造项目
三、征收土地范围

按照《江汉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预公告》（江土告字〔2025〕1号）确定（详见附图），位于江汉区汉兴街贺家墩村。

四、征收目的
消除华安里城中村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五、征收土地现状
本项目征收土地总面积2.1960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0公顷（耕地0公顷），建设用地面积2.196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被征收房屋112栋，征收总建筑面积95933.80平方米（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拟征收土地权属、面积、地类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详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实物指标调查确认表》。
六、征收主体及实施单位    
土地征收主体：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

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汉兴街道办事处

七、征收安置对象

本项目的安置对象指本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

被征收住宅房屋权利人包括村民、世居、外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认定。身份确认时间点为《江汉区人民政府汉兴街道办事处关于土地征收暂停办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之日（2025年4月10日）。

八、被征收房屋用途、面积及权利人确认

（一）被征收房屋用途

被征收房屋分为住宅和非住宅两种用途。

（二）被征收房屋面积

1、双登房屋：指在2005年贺家墩村人口房屋“双登”调查的房屋面积。

2、复核房屋：指在2024年10月贺家墩村华安里片区“双登”复核测量锁定的房屋面积。

3、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以合法有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或建房批准文件记载为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无建房批准文件或不动产权证上未标注建筑面积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依法确定的测绘单位出具的房屋平面图、双登房屋与复核房屋的年限比对结果及相关证明资料提出确认意见，按相关规定程序审定。

4、2024年10月贺家墩村华安里片区“双登”复核截止日期后建成的建筑，不予补偿。2024年10月之前，街道、资建、城管等部门曾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者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三）被征收房屋权利人

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以合法有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或建房批准文件记载为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或无建房批准文件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认定意见，经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审核后予以确认。
九、被征收房屋类别

被征收房屋分为建筑物和构筑物两类。
（一）建筑物

经认定为一次建设成型，满足层高2.2米要求，具备居住功能的房屋纳入建筑物范畴。
（二）构筑物

经认定在已建成的建筑物上二次加盖的房屋纳入构筑物范畴。构筑物类别细分为砖、简、棚、其他四类。
十、评估机构选定与评估时点

（一）评估机构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投票或者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评估相关事项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有关规定执行。

（二）征收土地及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的评估时点，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

十一、签约期限

自本项目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公示之日起，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向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提出土地征收申请之日止。

十二、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参照《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23〕16号）文件执行。拟征收土地涉及武汉市中心城区Ⅱ类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标准为600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按标准的40%计算，安置补助费按标准的60%计算。
十三、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

征地范围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由所有权人所有，补偿标准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2〕3号）执行。

十四、社会保障

被征地村民的社会保障待遇，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调查结果，以及本项目所在街道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由相关部门依法审核确认并按规定落实。

十五、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对住宅房屋实行还建安置房补偿或货币补偿两种补偿安置方式。
（一）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计算标准

房屋补偿安置面积以栋为单位计算。对已办理房屋权证的，按权证面积进行计算。对未办理房屋权证、房屋现状测量面积超出权证面积的，经审核确认后按下列标准进行计算。

1、经确认为建筑物类别的面积

建筑物占地面积在100平方米（含）以内，且三层及以下面积在300平方米（含）以内的，据实计算补偿安置面积；超出该范围的建筑物面积按层分类计算补偿安置面积：

三层及以下：按超出面积的60%计算。

三层以上：100平方米（含）以内的，按60%计算；

100—200平方米（含）之间的，按50%计算；

200—300平方米（含）之间的，按40%计算；

三层以上超出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不计入补偿安置面积，按2000元/平方米补偿，不享受其他各类奖励和补助。

2、经确认为构筑物类别的面积

构筑物原则上按重置价给予补偿，对经认定高度在2.2米以上，具备居住功能的砖结构面积按1500元/平方米补偿。构筑物不享受其他各类奖励和补助。

（二）还建安置房补偿方式

1、选择还建安置房补偿的，对房屋补偿安置面积按所在区域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计算房屋价值补偿，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被征收房屋权利人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房源专项奖励等其他相应的补偿和奖励。

房屋价值补偿金额=经计算后的补偿安置面积×市场评估价。

市场评估价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按所在区域还建安置房（划拨）评估确定。

2、选择还建安置房补偿的，原则上以房源超市中的商品房进行同等价值安置。因户型面积不可分割等原因，达不到同等价值的，按不低于房屋价值补偿金额80%的商品房进行安置。

3、根据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先后顺序选择房源超市的房源，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与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按照选房面积和对应房源价格结清房款，房款结清后根据补偿协议按货币方式结算剩余补偿款。

4、房源超市

房源超市包含以下6处商品房房源，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自行选择。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在房源不足的情况下，可适时向房源超市补充其他房源。
A.龙湖春江郦城:硚口区古田二路和长丰大道交汇处，由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88.89~142.4平方米，毛坯现房，按评估均价9400元/平方米进行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

B.万科高尔夫熙岸:东西湖区马池路与环湖路交汇处，由武汉长江科技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110.41~135.89平方米，精装修现房（装修标准2500元/平方米），按评估均价10500元/平方米（含装修）进行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

C.万科汉口传奇锦棠:江汉区常青一路与双华路交汇处，由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122.57~130.68平方米，精装修现房（装修标准3000元/平方米），按评估均价19500元/平方米（含装修）进行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每栋限选一套。

D.中城·信达后湖里:江汉区秋桂街与绿柳路交汇处，由武汉中城长信置业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81.45~81.87平方米，毛坯现房，按评估均价14700元/平方米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

E.宏图雅居:东西湖区宏图大道与金银潭大道交汇处，由武汉金融街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79.05~119平方米，毛坯现房，按评估均价8300元/平方米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
F.地铁时代云上城：武汉轨道交通8号线金潭路站上盖，由武汉地铁地产联合置业有限公司建设，房屋建筑面积约在103.96~151.96平方米，毛坯现房，按均价7000元/平方米安置，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照一房一价表的价格结算。

（三）货币补偿方式

1、选择货币补偿的，对房屋补偿安置面积按所在区域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计算房屋价值补偿，并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被征收房屋权利人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及临时安置补偿等其他相应的补偿和奖励，货币补偿采取房票方式进行安置。
房屋价值补偿金额=经计算后的补偿安置面积×市场评估价。

市场评估价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按所在区域还建安置房（划拨）评估确定。

2、房票安置是指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按栋为单位，将被征收房屋权利人的补偿权益量化为货币后，以房票形式发放。

房票的票面金额由房票原值和房票安置奖励两部分组成。房票原值金额由每栋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房屋价值补偿费、装饰装修补偿费、经营腾退补助费、按期签约腾退奖励费组成；房票安置奖励金额由政策性奖励组成。货币补偿中的房屋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困难补助费以货币方式进行结算。

房票的使用范围为江汉区指定新建商品房和房源超市房源，票面金额可用于抵扣商品房房款。对在房票期限内购买江汉区指定新建商品房的，按购买金额的5%给予政策性奖励；购买房源超市房源的，不给予政策性奖励。房票从出具之日起生效，使用期限为18个月。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在使用期限内提前购买江汉区指定商品房的，可在12个月内按照房票余额进行货币结算。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在房票使用期限届满未使用的，经相关程序审核后，按房票原值金额进行货币结算。

其他有关房票使用和结算办法见房票安置实施细则。

（四）其他补偿补助和奖励

1、装饰装修补偿费

根据被征收房屋实际装修情况，原则上由土地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在350元/平方米标准内协商确定装饰装修补偿。协商不成的，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提出申请，经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装饰装修补偿标准。

2、房屋搬迁补偿费

补偿标准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临时安置补偿费

以房屋补偿安置面积为计算基数，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对选择还建商品房的发放临时安置补偿费至房屋交付之日（即收房通知发出之日），临时安置期不满3个月的按3个月计算。超过补偿协议约定期限未交付还建安置房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按照150%的标准支付。

对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4、附属设施补偿费

根据被征收房屋涉及水表、电表、固定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空调、热水器等附属设施情况，由土地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按10000元/栋标准给予附属设施补偿费。被征收房屋权利人认为实际价值高于上述补偿标准的，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
5、经营腾退补助费

被征收住宅房屋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按照住宅用途予以补偿安置。以该住宅为注册地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手续的，给予一次性经营腾退费2万元。若满足前述条件并在本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前，具有1年以上连续申报缴税记录的，给予一次性经营补助费2万元。

6、按期签约腾退奖励费

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在本项目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公示之日起90天（含）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按期腾退的，按10万元/栋给予奖励；对在91~150天（含）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按期腾退的，按7万元/栋给予奖励；对在151~180天（含）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按期腾退的，按3万元/栋给予奖励；对在180天之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不予奖励，各阶段签约奖励不累计。
7、困难补助费

对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重症、残疾人等特殊生活困难家庭给予困难补助。经武汉市民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低保户给予2万元/户补助，经残联认定核发《残疾人证》的残疾人给予2万元/户补助，对重点优抚对象家庭给予2万元/户补助，对失独家庭给予2万元/户补助，对身患重症并持有重症病历或其他能够证明有重大疾病的病人家庭给予2万元/户补助，困难补助最多不超过6万元。

8、房源专项奖励

对选择还建安置房补偿方式的，给予房源专项奖励。奖励标准以本方案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计算标准中按层分类计算的补偿安置面积为基础，对应增加10%的比例。

十六、非住宅房屋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对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补偿方式参照住宅房屋货币补偿方式执行，补偿费用由经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对非住宅房屋所占的土地采用市场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费用，评估地价低于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

（二）对于经依法批准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因征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照非住宅房屋评估价值的5%确定，非住宅房屋所有权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非住宅房屋评估价值5%的，由经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结合其前3年经营效益情况，按照6个月的停产停业期进行评估确定停产停业损失。

十七、其他事项

（一）对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给予特别救助，具体实施方案由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另行制定。对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定为村民类型的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依法依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安置补助。
（二）征收土地公告期结束后，被征收土地或者地上的房屋暂时无法确定产权人或者产权存在争议的，以及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已经明确具体补偿意见，并且经过协调仍达不成一致的，由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报请江汉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送达。

（三）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未在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腾退土地和房屋，影响土地征收工作正常进行的，由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报请江汉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
（四）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决定或者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在征地补偿安置决定或者责令交出土地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腾退土地和房屋，且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由江汉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可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在本方案基础上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六）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及其他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
2025年6月30日

